
拾、地 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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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106 年度施政計畫重點

一、推辦本市整體土地開發業務，健全地區發展
（一）新店中央新村北側地區區段徵收。
（二）板橋埔墘 4-7 區區段徵收。
（三）新店十四張（B 單元）區段徵收。
（四）新、泰塭仔圳地區（第一區）市地重劃。
（五）新、泰塭仔圳地區（第二區）市地重劃。
（六）金山地區市地重劃。
（七）林口工一市地重劃。
二、健全地籍管理
（一）辦理地籍清理。
（二）加速辦理地籍圖重測。
（三）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計畫。
（四）地政專車。
三、健全地價制度

目前我國地價制度，主要係依地價調查估計規則規定，採區段地價方式之大量土地估價，
惟為落實宗地估價，故配合內政部辦理地價基準地地價制度，以建立地價之衡量基準，
促進合理地價之形成；另為促進不動產交易資訊透明化，降低不動產資訊不對稱情形，
避免不當哄抬房價，並配合內政部辦理實價登錄制度，以實現居住正義，建全不動產交
易市場。

四、強化資訊安全
本局及本市各地政事務所為強化資訊安全防護及提升資訊服務環境，及達成行政院國家
資通安全會報「政府機關（構）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規定」之資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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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106 年度施政計畫

項次 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計畫總論
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

( 質化說明 )

106 年
計畫經費

( 千元 )
執行地點

1 新店中央新
村北側地區
區段徵收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一) 計畫面積：39.80 公頃。
(二) 依據「變更新店都市計畫 ( 配合台北

都會區環河快速道路臺北縣側建設計
畫 ) 案」辦理整體開發。

(三) 配合捷運環狀線已展開實質開發作
業，為爭取開發之時效性及符合當地
民眾期待，爰依主要計畫規定以區段
徵收方式辦理開發。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2 年 7 月
至 106 年 12 月。

三、分年度工作摘要：
(一) 102 年：地籍整理委外招標、前置測

量作業、地上物查估作業。
(二) 103 年：辦理公告徵收、補償費發放

作業、工程規劃設計、發包、開工。
(三) 104 年：抵價地分配作業、工程施工

等事宜。
(四) 105 年：地籍整理、工程施作、驗收。
(五) 106 年：工程驗收、土地點交。

一、促進土地利用：本開發區
目前大部分作農業使用，
土地低度利用，區段徵收
後，將地籍重新整理，形
狀方整，有利地籍管理。

二、完善公共設施：開發完成
後，區內各項公共設施均
設置完成，帶動地方發
展。

三、充裕地方財政：開發完成
後，由於公共設施完竣，
土地方整，刺激土地建築
使用，加速地方建設，增
加稅源。

四、改善居住環境：提昇生活
品質，建立優美舒適的住
宅空間。

352,185 新店區

2 板橋埔墘
4-7 區區段
徵收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一) 計畫面積：3.74 公頃。
(二) 依據擬定板橋都市計畫 ( 部分埔墘地

區 )( 配合臺北都會區環河快速道路臺
北縣側建設計畫 ) 細部計畫 ( 區段徵收
第 4-7 區及工業區範圍 ) 案都市計畫審
定內容辦理整體開發作業。

(三) 透過區段徵收方式辦理整體開發，闢
建區內公園、綠地及道路用地等開放
空間公共設施，以彌補板橋都市計畫
地區公共設施不足情形，並改善當地
環境品質。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5 年 1 月
至 108 年 8 月。

三、分年度工作摘要：
(一) 105 年：地籍整理委外招標、前置測

量作業。
(二) 106 年：地上物查估、協議價購暨區

段徵收公聽會、工程規劃設計及公告
徵收。

(三) 107 年：辦理補償費發放、抵價地配地、
地籍整理作業及工程施作。

(四) 108 年：辦理地籍整理作業、工程施作、
工程驗收及土地點交。

一、促進土地利用：本開發區
於開發前大部分作停車場
使用、部分作工廠、農業
使用及住商使用，區段徵
收後，將地籍重新整理，
形狀方整，有利地籍管
理。

二、完善公共設施：開發完成
後，區內公共設施均設置
完成，帶動地方發展。

三、充裕地方財政：開發完成
後，由於公共設施完竣，
土地方整，刺激土地建築
使用，加速地方建設，增
加稅源。

四、改善居住環境：提昇生活
品質，建立優美舒適的住
宅空間。

239,045 板橋區

3 新店十四張
(B 單元 ) 區
段徵收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一) 計畫面積：34.57 公頃。
(二) 依據「變更新店都市計畫 ( 第二次通

盤檢討第三階段 )(B、F、J 單元 ) 案」
都市計畫審定內容辦理區段徵收整體
開發作業。

(三) 透過區段徵收方式辦理整體開發，闢
建區內公園、綠地、學校用地、停車
場用地及道路用地等開放空間公共設
施，銜接雙捷運站 ( 環狀線 Y7 站與安
坑線 K9 站 ) 發展，並彌補新店都市計
畫地區公共設施不足情形，形塑捷運
車站周邊生活中心風貌。

一、促進土地利用：本開發區
於開發前以農業使用為
主，土地低度利用，區段
徵收後，將地籍重新整
理，形狀方整，有利地籍
管理。

二、完善公共設施：開發完成
後，區內公共設施均設置
完成，帶動地方發展。

三、充裕地方財政：開發完成
後，由於公共設施完竣，
土地方整，刺激土地建築
使用，加速地方建設，增

23,913 新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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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106 年度施政計畫

項次 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計畫總論
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

( 質化說明 )

106 年
計畫經費

( 千元 )
執行地點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5 年 12 月
至 110 年 3 月。

三、分年度工作摘要：
(一) 105 年：地籍整理委外招標、前置測

量作業。
(二) 106 年：辦理前置測量作業、地上物

查估、協議價購暨區段徵收公聽會、
工程規劃設計。

(三) 107 年：辦理公告徵收、辦理補償費
發放、工程施作。

(四) 108 年：辦理抵價地配地作業、工程
施作、地籍整理作業。

(五) 109 年：辦理工程施作、工程驗收、
土地點交。

(六) 110 年：辦理土地點交作業。

 加稅源。
四、改善居住環境：提昇生活

品質，建立優美舒適的住
宅空間。

4 新、泰塭仔
圳地區 ( 第
一區 ) 市地
重劃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一) 計畫面積 276.51 公頃。
(二) 依據「變更新莊、泰山都市計畫 ( 塭

仔圳地區 ) 細部計畫 ( 第一次通盤檢
討 )」案辦理整體開發。

(三) 因應本區洪水平原解除管制及防洪計
畫完成，且配合新莊溪北核心發展、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
計畫、及區內溪流整治計畫等，兼顧
都市發展及提供地方實際需求，重新
調整區內公共設施及分區，更延續新
莊副都心及結合輔大醫療專用區的發
展，以健全都市機能進而促進地方繁
榮，打造一個結合休閒、娛樂、醫療
的優質住宅環境。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4 年 10 月
至 111 年 7 月。

三、分年度工作摘要：
(一) 103 年：前置作業發包事宜。
(二) 104 年：地上物查估及工程規劃設計。
(三) 105 年：地上物查估、工程規劃設計。
(四) 106 年：市地重劃座談會、重劃計畫

書預審。
(五) 107 年：公告重劃計畫書、工程發包、

地上物拆遷補償。
(六) 108 年：重劃工程施作、土地分配作

業等事宜。
(七) 109 年：重劃工程施作、土地分配公

告及異議處理等事宜。
(八) 110 年：重劃工程施作、工程驗收。
(九) 111 年：土地交接清償。

一、促進土地利用：本重劃區
目前大部分作工廠使用、
部分作農業使用，地籍零
亂，重劃後地籍重新整
理，有利地籍管理。

二、完善公共設施：重劃完成
後，區內各項公共設施均
設置完成，帶動地方發
展。

三、充裕地方財政：重劃完成
後，由於公共設施完竣，
土地方整，刺激土地建築
使用，加速地方建設，增
加稅源。

四、改善居住環境：提昇生活
品質，建立優美舒適的住
宅空間。

2,967,808 新莊區
泰山區

5 新、泰塭仔
圳地區 ( 第
二區 ) 市地
重劃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一) 計畫面積：122.11 公頃。
(二) 依據「變更新莊、泰山都市計畫 ( 塭

仔圳地區 ) 細部計畫 ( 第一次通盤檢
討 )」案辦理整體開發。

(三) 因應本區洪水平原解除管制及防洪計
畫完成，且配合新莊溪北核心發展、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
計畫、及區內溪流整治計畫等，兼顧
都市發展及提供地方實際需求，重新
調整區內公共設施及分區，更延續新
莊副都心及結合輔大醫療專用區的發

一、促進土地利用：本重劃區
目前大部分作工廠使用、
部分作農業使用，地籍零
亂，重劃後地籍重新整
理，有利地籍管理。

二、完善公共設施：重劃完成
後，區內各項公共設施均
設置完成，帶動地方發
展。

三、充裕地方財政：重劃完成
後，由於公共設施完竣，
土地方整，刺激土地建築

44,647 新莊區
泰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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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106 年度施政計畫

項次 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計畫總論
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

( 質化說明 )

106 年
計畫經費

( 千元 )
執行地點

 展，以健全都市機能進而促進地方繁
榮，打造一個結合休閒、娛樂、醫療
的優質住宅環境。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4 年 10 月
至 113 年 4 月。

三、分年度工作摘要：
(一) 103 年：前置作業發包事宜。
(二) 104 至 106 年：地上物查估及工程規劃

設計 ( 配合都市計畫完成個案變更，
完成法定程序並發布實施 )。

(三) 107 年：重劃計畫書公告、地上物拆
遷補償公告及工程發包。

(四) 108 年：地上物拆遷補償、重劃工程
架設圍籬作業及重劃工程施作。

(五) 109 年：重劃工程施作、土地分配作
業等事宜。

(六) 110 年：重劃工程施作、土地分配公
告及異議處理。

(七) 111 年：重劃工程驗收、權利變更登記。
(八) 112 年：完成重劃工程。
(九) 113 年：土地交接清償。

 使用，加速地方建設，增
加稅源。

四、改善居住環境：提昇生活
品質，建立優美舒適的住
宅空間。

6 金山地區市
地重劃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一) 計畫面積：7.37 公頃。
(二) 依據「變更金山都市計畫 ( 第三次通

盤檢討 )」案辦理整體開發。
(三) 本次通盤檢討將結合溫泉及藝術展演

元素設置旅館，營造觀光新據點，亦
提供停車及多目標使用空間，提升觀
光遊憩機能，並建構綠色觀光交通系
統以延伸觀光軸線；另配合地方溫泉
特色劃設公共浴室專用區，將提供社
區文化保存、在地休閒等服務；確認
本區 3 處重劃區範圍及公共設施負擔，
期能形塑市民慢活環境，讓生活更快
活。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5 年 2 月
至 108 年 1 月。

三、分年度工作摘要：
(一) 105 年：地上物查估及工程規劃設計。
(二) 106 年：公告重劃計畫書、拆遷補償

及工程施作。
(三) 107 年：工程施作、土地分配公告、

異議處理作業、權利變更、工程驗收。
(四) 108 年：土地交接。

一、促進土地利用：本重劃區
目前土地大部分閒置、部
分作農業使用，地籍零
亂，重劃後地籍重新整
理，有利地籍管理。

二、完善公共設施：重劃完成
後，區內各項公共設施均
設置完成，利於當地民眾
使用。

三、充裕地方財政：重劃完成
後，由於公共設施完竣，
土地方整，刺激土地建築
使用，加速地方建設，增
加稅源。

四、改善居住環境：提昇生活
品質，建立優美舒適的住
宅空間。

154,675 金山區

7 林口工一市
地重劃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一) 計畫面積：108.12 公頃。
(二) 依據「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 ( 乙種工

業區及部分綠地用地、保護區為第三
種產業專用區 )」案辦理整體開發。

(三) 本區定位為產業躍升創新園區，未來
將打造本區成為新興產業、商業、策
略性產業研發及生產中心，發展無汙
染及高科技產業，帶動供應鏈及產業
之聚集，延伸臺北都會區產業發展軸，
塑立林口新興產業科技中心。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5 年 1 月
至 110 年 12 月。

一、促進土地利用：提供產業
專用區完善都市生活基礎
服務設施設備空間，建構
結合生態、生產及生活的
新興產業園區。

二、縫合都市計畫：縫合鄰近
都市計畫與公共建設，延
伸臺北都會區產業發展
軸，容納新興產業成長之
需求，開發創造優越產業
發展園區。

三、促進經濟發展：配合產業
轉型提供產業用地需求，

203,104 林口區



154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106 年度施政計畫

項次 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計畫總論
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

( 質化說明 )

106 年
計畫經費

( 千元 )
執行地點

三、分年度工作摘要：
(一) 105 年：地籍整理發包作業、地上物

查估前置作業、測量作業、召開範圍
勘選座談會前置作業等事宜。

(二) 106 年：地上物查估、召開範圍勘選
座談會、水土保持等事宜。

(三) 107 年：地上物查估、公告重劃計畫書、
拆遷補償及工程施作等事宜。

(四) 108 年：土地分配前期作業、重劃工
程施作等事宜。

(五) 109 年：土地分配公告作業、異議處理、
權利變更、重劃工程施作等事宜。

(六) 110 年：工程驗收、土地交接等事宜。

 帶動供應鏈及產業之群
聚，發揮規模經濟。

四、健全地籍管理：市地重劃
後地籍重新整理，除可消
除畸零不整之土地坵塊
外，並可減少土地界址糾
紛。

8 辦理地籍清
理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自 97 年 7 月 1 日起，配合地籍清理條

例施行，內政部制定「地籍清理實施
計畫」(97 年 7 月至 102 年 12 月 )，辦
理相關地籍清理及代為標售作業。為
延續辦理地籍清理工作，並新增清理
流水編之土地及建物，內政部擬具「地
籍清理第 2 期實施計畫」(103 年 1 月
至 108 年 12 月 ) 陳報行政院核定。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地籍清理計畫：
自 97 年 7 月至 102 年 12 月；地籍清理
第 2 期實施計畫：自 103 年 1 月至 108
年 12 月。

三、分年度工作摘要：
 103 年至 108 年每年均賡續受理申報

或申請登記、辦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
代為標售作業 ( 每年預估目標數為 800
筆，6 年 4,800 筆 )、清理流水編之不
動產 ( 統計實際清理數為 184,375 筆 )。

有效釐正地籍資料，健全地籍
管理，活化土地利用，增加土
地稅收。

3,594 全市

9 加速辦理地
籍圖重測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地籍圖重測是釐整地籍圖，以記載正

確的土地狀態，建立新地籍測量成果
的重要措施，有鑒於此，內政部將輔
導各縣市政府辦理地籍圖重測列入重
點工作，故加速辦理地籍圖重測，增
加本市地籍整理區域及筆數始能保障
人民合法產權。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第一期自 104
年 1 月至 107 年 12 月，第二期自 108
年 1 月至 112 年 12 月。

三、分年度工作摘要：
 每年辦理 21,000 筆土地。

一、地籍圖重測時，重新編定
段界、地號，並將細碎土
地依土地所有權人之申請
予以合併，解決地號雜亂
無章之現象。

二、將重測範圍內都市計畫樁
位，一併清理、補建並予
以聯測，使地籍圖與都市
計畫圖一致，便利都市計
畫規劃、土地開發建設的
進行。

三、重測區內之未登記土地一
併清理並依法測量後登記
為國有，可健全地籍、便
利公產管理及處分。

四、採用數值法測量技術辦理
地籍圖重測，不僅擴大地
籍圖功能，並可利用資訊
處理，大幅提昇行政效率
與服務品質。

38,459
（依內政部
國土測繪中

心 106.1.25
測重字第

1060700031
號函，中
央補助款
17,771 及

市配合款
4,443；另
自籌市款

16,245）

鶯歌區
新莊區
泰山區
新店區
淡水區
汐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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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計畫總論
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

( 質化說明 )

106 年
計畫經費

( 千元 )
執行地點

10 圖解數化地
籍圖整合建
置及都市計
畫地形圖套
疊計畫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配合中央辦理「圖解數化地籍圖整合

建置及都市計畫地形圖套疊計畫」，
建立區域性坐標系統轉換資料庫，提
供國土測繪資料管理維護，以利地籍
圖資管理、土地複丈及空間圖籍套疊
品質之提升。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5 年 1 月
至 109 年 12 月。

三、分年度工作摘要：
(一) 105 年：板橋區和平段 1,257 筆、三重

區仁興段 2,773 筆、樹林區樹德段 1,640
筆。

(二) 106 年：板橋區重慶段 1,475 筆、三重
區仁愛段 3,281 筆、樹林區大同段 1,524
筆。

(三) 107 年：板橋區新興段 1,947 筆、三重
區幸福段 3,707 筆、樹林區博愛段 961
筆。

(四) 108 年：板橋區中山段 3,014 筆、三重
區五華、碧華段 1,263 筆、鶯歌區中山
段 1,213 筆。

(五) 109 年：板橋區海山段 2,707 筆、鶯歌
區中正段 1,701 筆、汐止區中正段 2,092
筆。

一、建立即時性控制網系，方
便土地複丈作業引用。

二、建立區域性坐標系統轉換
資料庫，提高空間圖籍套
疊品質。

三、提供國土測繪資料管理維
護與流通供應系統使用，
共享資料。

四、改進圖解平板土地複丈，
推動地籍測量全面數值化
作業。

五、釐正圖、簿面積，避免損
害賠償情事發生。

六、俾利國土清查與利用，提
高國土管理效能，並保障
人民產權。

2,074
（依內政部
國土測繪中

心 106.1.23
測籍字第

1060600046
號函，中
央補助款

1,618 及
市配合款

456）

板橋區
三重區
樹林區

11 地政專車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考量偏鄉民眾受到交通及地理條件限

制，申辦案件不易，爰參考衛生局醫
療巡迴車之概念，以「地政專車」方
式提供「辦理地籍清理業務諮詢、標
售土地位置資訊查詢解說」、「核發
電子謄本」、「地政諮詢及業務宣
導」、「跨所、跨縣市代收代寄案件
服務」、「預約到府服務及協助申辦
案件」、「辦理簡易登記案件服務」、

「稅務諮詢」、「輔導轉帳納稅」、「地
價稅及房屋稅優惠稅率申請」等 9 項
簡易案件或其他相關服務。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試辦期間：自
104 年 2 月至 104 年 12 月；正式實施
期間：自 105 年 1 月至 106 年 12 月。

三、分年度工作摘要：
(一) 105 年：由瑞芳地所辦理地政專車計

畫，同年 10 月增加淡水、12 月增加汐
止地所辦理本計畫。

(二) 106 年：除由瑞芳、淡水、汐止地所
繼續辦理地政專車計畫外，增加新店
地所辦理本計畫。

一、加速辦理地籍清理業務進
度，健全地籍管理。

二、透過地政專車高度機動
性，提供更便利的地政服
務。

三、滿足偏遠地區市民需求，
可填補公共資源之不足。

四、跨機關合作，擴大服務領
域，簡化民眾辦理案件之
行政作業流程。

0 實施區
域為

貢寮區
雙溪區
瑞芳區
平溪區
淡水區
八里區
三芝區
汐止區
金山區
萬里區
新店區
深坑區
石碇區
坪林區
烏來區

12 地價基準地
選定及查估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本市基準地點數共計 134 點，委託 42

點交由民間不動產估價師辦理查估。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一、以宗地估價結果檢視現行
地價區段劃分合理性，提
高地價查估精確度。

二、結合民間之不動產估價技
術及人員，建立地價之衡
量基準，並促進公告土地
現值訂定合理性。

420 三重區
蘆洲區
中和區
永和區
汐止區
板橋區
泰山區
淡水區
深坑區
新店區
新莊區
瑞芳區
樹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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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計畫總論
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

( 質化說明 )

106 年
計畫經費

( 千元 )
執行地點

13 提高實價登
錄案件查核
率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一) 查核案件類型：買賣、租賃、預售屋

等 3 種。
(二) 查核案件對象：各類型篩選查核報送

該月之前第 3 個月完成申報之案件。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10 年 12 月。
三、分年度工作摘要：
(一) 106 年提高查核比例為 7.5%，查核件

數則為該年度實際申報登錄件數之
7.5%。

(二) 107 年提高查核比例為 8%，查核件數
則為該年度實際申報登錄件數之 8%。

(三) 108 年提高查核比例為 8.5%，查核件
數則為該年度實際申報登錄件數之
8.5%。

(四) 109 年提高查核比例為 9%，查核件數
則為該年度實際申報登錄件數之 9%。

(五) 110 年提高查核比例為 9.5%，查核件
數則為該年度實際申報登錄件數之
9.5%。

一、提供正確之不動產交易資
訊，供民眾參考。

二、避免部分有心人士利用實
價登錄制度，哄抬不動產
交易價格。

0 全市

14 地政局暨各
地政事務所
導入及維護
資訊安全
管理系統
（ISMS）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 以下簡稱本局 ) 及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為強化資訊安全防
護及提升資訊服務環境，委託具實際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建置能力之服務廠
商協助辦理內部稽核、風險評鑑及改
善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等維運作業，並
通過第三方驗證機構複評，持續確保
證書之有效性；提供必要之資訊安全
教育訓練，提昇本局及各地政事務所
同仁之技術專業能力，俾利達成行政
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政府機關（構）
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規定」之
資安要求。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4 年 1 月
至 107 年 12 月。

三、分年度工作摘要：
(一) 104 年： 本 局 完 成 新 版 ISO27001:2013

第一次認證轉版作業，調整 ISMS 作業
範圍及內容以符合並順利通過新版驗
證規範並辦理重要系統之資安健診作
業；各地所完成資訊系統分級及資訊
安全教育訓練等作業。

(二) 105 年： 本 局 完 成 資 訊 系 統 資 安 防
護 基 準 要 求、 相 關 教 育 訓 練 及 ISO 
27001:2013 複評作業等；各地所完成
資訊系統資安防護基準要求、核心資
訊系統持續運作演練及資安健診作業
等。

(三) 106 年： 本 局 完 成 資 訊 系 統 資 安 防
護 基 準 要 求、 相 關 教 育 訓 練 及 ISO 
27001:2013 複評作業等；各地所至少 2
項核心資訊系統通過 ISO27001:2013 認
證及辦理相關教育訓練等。

(四) 107 年：本局完成 ISO 27001:2013 重新
認證作業及辦理相關教育訓練等；
各地所至少 2 項核心資訊系統完成
ISO27001:2013 複評作業及辦理相關教
育訓練等。

本局暨各地所掌管本市各項地
政業務，其作業攸關土地開
發、徵收、地籍整理、不動產
交易安全、民眾財產權益及便
民服務措施之品質，為確保
地政資訊作業之正確性及安全
性，並提供一個高效率的執行
環境，以及達成行政院國家資
通安全會報「政府機關（構）
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規
定」推動 ISMS 之要求，經由
ISMS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辦理資
通安全訓練，可提升本局及各
地政事務所同仁之資訊安全管
理知識與專業能力，強化資訊
安全防護能力，持續改善服務
品質與確保資訊安全，提供可
信賴資訊服務環境。

9,420 地政局暨
各地政事

務所




